
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教学计划调整申请表

	申请部门
	
	班  级
	

	教学计划原安排情况：（请写明：学期、课程的学分、总课、理论课时、实践课时、周课时等）



	调整原因及调整情况(调整后教学计划附后)：



	评审意见（评审会议记录附后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学院审核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院主管领导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分院盖章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教务处审批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处长（签字）：

教务处盖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说明：为了稳定教学秩序，严格教学计划管理，各专业如有特殊情况需调整教学计划，必须填写此表一式两份交教务处，经审批后才能执行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宁波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编制
